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加强收费管理，做到依法收费、规范有序、切实

维护学校合法权益，促进学校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高校收费相关规定，学校收费主要分为行政事业收费、服务性收费、代收

费等。 

(一)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指各类学历教育收取的学费、培训费、住宿费以及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组织的收取的证书考试费等。 

(二)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正常教学之外为在校学生、职工以及校外人员、单位提供自

愿选择的非教学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三)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职工学习和生活，在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

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 

暂收款项是各单位因管理需要，暂收的各类款项，如保证金、押金等。 

第三条 学校各类收入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对全部收费项目实行“管理

政策统一、财权适度下放、核算集中办理、财务严格监控”的管理方式。 

(一)行政事业性收入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纳入学校财务账内管理。 

(二)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对方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学校在收费发生时及时收取，不与学

费合并统一收取，严禁校内单位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应按规定缴纳税收，并纳人学

校的预算管理。 

(三)代收费必须遵循自愿和合理成本的原则，收费项目仅限于教学大纲等规定必须由学

校统一代办的项目。校内单位不得强行统一收取代收费，也不得在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第四条 学校收费实行收费项目审批制度。校内各部门组织收入的过程中，应按照学校

关于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管理办法，对有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事先填写《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收费项目审批表》进行报批和备案。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学校校长办公会作为学校收费工作的决策部门，计划财务处为学校收费工作的

管理部门。各院系、机关部门组织本部门的收费执行及管理工作，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收费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一)学校校长办公会为学校收入管理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主要职责为： 

1. 审查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对外报批的文件； 

2. 研究和决定学校收费工作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计划财务处作为学校收费工作的日常管理机构，主要职责为： 

1. 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办理全校事业性收费的立项、报批、年审等工作； 

2. 受理校内拟收费单位的收费申请，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及校内事业单

位拟申请收费项目和标准做出初步审批； 

3. 按照学校的相关政策、规定，制定收入的分配政策； 

4. 负责全校票据领购、缴销工作； 



5. 组织开展对校内收费单位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收费项目立项申请与审批 

第六条 学校各类收费具体项目主要有： 

(一)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学费、住宿费、报名费等； 

(二)服务性收费包括短期培训、技术服务、档案利用、招标服务等； 

(三)代收费包括新生教材、体检等。 

第七条 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经省和学校批准后收取，国家具体规定的，按国家规

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执行。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由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由计

划财务处办理报批手续。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申请及审批程序：教务处对学校的专业情况、生均培养成本进

行测算，做出新增专业的审批文件，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或相关校领导讨论通过后，计划财

务处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办理申报手续。上级部门下发文件后，作为收费标准的依据。 

(二)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申请及审批程序：各收费部门提出服务性收费、代收费项目收

费申请，计划财务处审核相关材料，签署审批意见后提交给校领导进行审批，审批后由计划

财务处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第八条 校内部门接受校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委托，拟进行收费时，须将委托单

位的委托书及有关收费批准文件报计划财务处审核备案，方可进行收费。 

第四章  收费项目的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校内各收费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标准及有关管理规定进行收费。事

业性收费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服务性收费按照规定使用税务

发票；代收费应及时收取，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不得加收额外费用。 

第十条 各部门应按照审批标准进行收费，如需减免，需经学校计划财务处和执收单位

负责人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十一条 各部门应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所收资金连同所开具的票据，须及时足额

上交计划财务处统一核算和管理，属于应缴财政收入的，及时上缴国库。收取的经费按照学

校经济管理办法分配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隐瞒、占用、坐支、挪用收费资金，

不得以个人名义公款私存。 

第十二条 计划财务处负责接待上级有关部门对学校收费工作的检查，校内相关部门须

积极配合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对违反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单位和个人要进行举报和投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学校科学研究涉及相关经营、

服务性收费，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